附件3

自治区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青年骨干教师


申报表



申请人：
所在学校：
填报日期：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制
2020年11月



填表说明

1.中小学、中职学校申请人填写此表，须如实填写，数据要真实准确，文字应明确严谨。
2.教学评价（成绩及名次），成绩是指学生对教师评价成绩，名次是指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评价总排名中的位次。
3.申请人要提供《申报表》中涉及的获奖证书、科研成果等佐证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
4.其他注意事项，详见各表脚注。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职称
	
	

	职务
	
	最后学位
	
	

	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晋升副高以
上职称时间
	
	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年限
	

	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住宅
	

	邮政编码
	
	
	办公
	

	电子邮件
	
	
	手机
	

	学习、进修、工作简历（大学以上）
	























	近五年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情况（限写5项）

	课程名称
	授课时数
	教学评价

	
	
	

	
	
	

	
	
	

	
	
	

	
	
	

	近五年内承担的研究项目及完成情况（限写5项）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及批准时间
	经费情况
	完成情况

	
	
	
	

	
	
	
	

	
	
	
	

	
	
	
	

	
	
	
	

	近五年内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限写4项）

	成果名称
	出版、发表、时间
	位次及成果收录情况

	
	
	

	
	
	

	
	
	

	
	
	

	近五年获省级以上奖励情况（限写4项）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注：相关性研究成果须报送成果首页并版权页复印件。提交有关单位的研究咨询报告，须报送采纳单位的采纳证明。

	
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情况、主要事迹和主要成绩（3000字以内）

	







































	

	所在学校
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属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1—

